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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1)367/00-01(04)號文件

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

2001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8 日日日日

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

規劃㆞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㆞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㆞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㆞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

工務計劃項目第工務計劃項目第工務計劃項目第工務計劃項目第 225CL 號–號–號–號–
元朗至屯門走廊–洪水橋商住區工程第元朗至屯門走廊–洪水橋商住區工程第元朗至屯門走廊–洪水橋商住區工程第元朗至屯門走廊–洪水橋商住區工程第 II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

目的目的目的目的

本文件的目的是請委員支持進行建議的洪水橋商住區道路

改善及相關工程。

背景背景背景背景

2. 洪水橋是㆒個佔㆞約 63 公頃的鄉鎮，位於元朗至屯門走廊

㆗間，橫跨青山公路兩旁。

3. 自 1980 年以來，在洪水橋第 1、 4 及 9A 區 (青山公路以北 )

已完成多項私㆟房屋發展，容納約 4 000 ㆟居住。另外，香港房屋

協會在第 13 區進行的公屋發展將會容納約 12 000 ㆟居住，預計居

民可在 2004 年 10 月至 2005 年期間開始遷入。九廣鐵路公司亦正

計劃在第 12 區的輕鐵車廠㆖蓋進行綜合發展，以期在 2007 年年底

前容納 6 400 ㆟居住。繪示各規劃區位置的圖則載於附件。

4. 工務計劃項目第 253253253253CLCLCLCL 號﹙現編定為 672672672672CLCLCLCL 號工務計劃﹚㆘

進行的第 I 階段道路工程，即附件所載圖則㆗黃色部分，已

在 2000 年 6 月 9 日獲財務委員會批准實施。本文現建議申請撥款

進行第 II 階段的道路改善及相關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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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範圍及性質工程範圍及性質工程範圍及性質工程範圍及性質

5. 擬議工程計劃的範圍如㆘–

225225225225CLCLCLCL 號工務計劃–第號工務計劃–第號工務計劃–第號工務計劃–第 1111 期期期期

(a) 闢建約 1 公里的道路，包括 L1 號道路、 L2 號

道路（部分）、 L6 號道路 (部分 )、㆒段洪水橋

大街、相關的行㆟路和單車徑，並進行環境美

化工程；

(b) 重建和擴闊新李 屋村與青山公路 之間㆒段

長 800 米 的 田 廈 路 ( 由 5.5 米 擴 闊

至 10.3 米 )；

(c) 建造㆒條行車橋和㆒條行㆟ /單車隧道；

(d) 進行相關的排水渠及污水渠工程；以及

(e) 建造隔音屏障，並為㆒間現有的幼稚園安裝隔

音窗戶和空氣調節器等間接消減噪音設施。

225225225225CLCLCLCL 號工務計劃–第號工務計劃–第號工務計劃–第號工務計劃–第 2222 期期期期

(a) 在洪水橋第 1 號規劃區內平整約 0.6 公頃土㆞

作休憩用㆞；

(b) 在洪水橋建造共長約 640 米的 L6a、L12、L12a

及 L13 號道路；以及

(c) 進行相關的排水渠、污水渠及環境美化工程。

6. 我們計劃把 225CL225CL225CL225CL 號工務計劃㆖述兩期工程提升為㆙級；按

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估計費用為 1 億 990 萬元。第 1 期工程﹙費用

為 9,210 萬元﹚將於 2001 年 7 月動工，預期在 2004 年 5 月完成；

第 2 期工程﹙費用為 1,780 萬元﹚則將於 2001 年 11 月展開，預期

在 2003 年 5 月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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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理由理由理由

7. 我們建議的道路改善工程是基於㆘列理由而進行的–

(a) 擬議工程將有助緩解田廈路的交通安全問

題。在田廈路發生的交通意外，在某程度㆖是

由於該道路的 度不符合標準和有些位置缺

乏行㆟路所引致的。擴 工程完成後，該道路

將會符合現行標準，行㆟過路設施亦會得以改

善。

(b) 擬議工程將有助紓緩田廈路，尤其是田廈路與

青 山 公 路 交 界 處 的 交 通 擠 塞 情 。 根 據

在 2000 年 10 月進行的交通評估結果，該交界

處現時在繁忙時間的交通量超出其容車量

約 5%。該區的㆟口在未來數年逐漸增加時，

情 會進㆒步惡化。

(c) 第 2期工程㆘進行的道路工程會為第 1、4、5號

規劃區內的住宅發展以及香港房屋協會和九

廣鐵路公司即將發展的住宅項目提供區內通

道，屆時區內居民可途經將於第 1 期工程㆘興

建的主要道路通往青山公路。

相關的道路工程相關的道路工程相關的道路工程相關的道路工程

8. 長遠而言，我們計劃在第 3 期工程㆘進行更多道路改善工

程。這些工程包括擴 和重建田廈路北段和丹桂村路、建造 L14 及

L15 號道路，並在洪水橋進行相關的排水渠、污水渠及環境美化工

程。工程預定在 2004 年年初展開，預期在 2006 年年㆗完成。

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

9. 我們分別在 1993 年 9 月 7 日和 1997 年 1 月 23 日，就建議

的第 1 期工程，諮詢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和環境改善委員

會。兩個委員會的委員均支持實施擬議工程。建議的污水渠工程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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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水污染管制﹙排污設備﹚規例》的規定在憲報公布，並

於 1998 年 12 月獲環境保護署署長批准實施。建議的道路工程亦已

根據《道路﹙工程、使用及補償﹚條例》的規定在憲報公布，並

於 2000 年 5 月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實施。

10. 至於第 2期工程，我們曾在 1996年年底至 1997年年初期間，

就擬議道路工程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，諮詢當時的元朗區議會環境

改 善 委 員 會 。 委 員 接 納 該 評 估 報 告 。 我 們 亦 先 後

在 1996 年 10 月 24 日、1996 年 12 月 19 日及 1997 年 2 月 17 日，

就擬議工程徵詢前元朗區議會的意見。區議員支持實施擬議工

程。1998 年 2 月 13 日，我們亦曾就擬議工程諮詢前屯門臨時區議

會環境改善及㆞區發展委員會。委員對擬議工程並無異議。建議的

道路工程已根據《道路﹙工程、使用及補償﹚條例》的規定在憲報

公布，並在 2000 年 12 月 12 日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實施。

11. 此外， 村鄉事委員會多次促請政府盡早進行工程，以紓緩

田廈路的交通擠塞和安全問題。

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

12. 我們於 1998 年 2 月完成環境影響評估研究，以評估整項工

程計劃在施工期間和所建設施的運作會帶來的環境影響。評估報告

的結論是，實施報告內建議的紓緩措施，可控制工程造成的環境影

響。主要紓緩措施包括提供隔音屏障以直接消減噪音，以及為㆒間

現有的幼稚園提供隔音窗戶和空氣調節器以間接消減噪音。至於施

工期間的短期影響，我們會在工程合約內訂明適當的紓緩措施，控

制工程期間的噪音、塵埃和工㆞積水等問題，確保符合既定的標準

和指引。

㆘㆒步計劃㆘㆒步計劃㆘㆒步計劃㆘㆒步計劃

13. 如獲委員支持實施擬議工程，我們計劃在 2001 年 2 月向工

務小組委員會申請確認和在 3 月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批准，把㆖述工

程提升為㆙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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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附件附件附件

附件 圖則編號 NTNZ 1198 元朗至屯門走廊–洪水橋商

住區工程第 II 階段

拓展署

2001 年 1 月




